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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定于 2023 年 4 月 6 日

召开公司股东会议。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3年 4月 6日(星期四)上午

9:30，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 三亚市滨海路碧海蓝天售楼部

三、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陈亚祥

四、参会人员 公司全体股东代表

五、会议议程 (一)变更公司法人代表;(二)

选举、更换公司执行董事;(三)公司营业执照期

限延期;(四)审议公司《章程》修订方案;

六、注意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须携带本股东单位公

章参会，便于现场签署相关决议。

七、正式书面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将用邮

寄方式随后寄达各股东单位处。

三亚碧海蓝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16日

三亚碧海蓝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海南合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三
亚·欢乐颂项目位于市吉阳区落笔洞路东侧、
鹿城大道北侧，总用地面积约 28.29 亩，用地规
划性质为商住混合用地，拟建4栋地上14层住
宅楼、1 栋地上 4 层商业楼、1 栋地上 3 层 6 班
幼儿园及1个地下 3层整体地下室。现建设单
位申请在不改变原审批总建筑面积、计容面
积、建筑布局等前提下，对该项目建筑设计方
案进行局部调整优化，因涉及总平面图及建筑
单体等局部平面功能布局调整，现按相关规定
要求进行公示，征求有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公
示时间为 7 个工作日，如需听证，请在公示结
束前向我局提交听证申请，详情请登录三亚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 http：//zgj.sanya.gov.
cn进行查询，如有意见，请在2023年 3月 27日
前反馈我局。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 3月 15日

关于三亚·欢乐颂项目建筑设计
方案局部调整的批前公示

★三亚荆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三亚海峰网络电子竞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资讯广场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

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遗失声明 200 元/条（超过 50 个字

整条按字数 5元/字）；一个证（正本、副

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遗 失 声 明 ★刘国强遗失三亚中恒建材家居广场 5号楼一层 5#B20
收据一张，编号：LT0000073353，金额：73200.00元，现声
明作废。
★曹亮遗失远洋渔业职务船员助理管轮证书，证书号码：
511304199010064749，有效期：2018 年 9 月 10 日-2023
年 9月 9日，现声明作废。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及整合）》HX03-04-02 地块位于三亚
市中心医院南侧。为加快推进卓越新城旧
城改造项目，拟对 HX03-04-02 地块进行
规划修改。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有
关规定，依法予以公示，向社会公众征求意
见。详细内容请登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网站（http://zgj.sanya.gov.cn）查询，
联系电话：88253539，邮政编码：572000，
如有意见，请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前以书
面、电子邮件等形式进行反馈。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 年 3 月 14 日

关于《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
HX03-04-02 地块规划

修改的批前公示

三  亚  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日  报
（ 3月  15日 16:00 至  3月  16日 16:00）

监 测 点
PM

（ μ g/m）

O

（ μ g/m）
AQI级 别

河 东 一 级 优

河 西 一 级 优

海 棠 湾 一 级 优

鹿 回 头 一 级 优

亚 龙 湾 一 级 优

创 意 新 城 一 级 优

君 悦 子 站 一 级 优

天 涯 区 抱 龙 小 学 一 级 优

西 岛 子 站 一 级 优

城 东 小 学 一 级 优

南 山 子 站 一 级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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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

（一）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
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负责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
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
落实，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
策、重大问题等，作为党中央决策
议事协调机构。

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作为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列入党中央机构序列。

不再保留国务院金融稳定发
展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将国务
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
责划入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二）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
会。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
指导金融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
设等，作为党中央派出机关，同中
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将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
会的金融系统党的建设职责划入
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三）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
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统筹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和科技体制改革，研究审议国家
科技发展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
大政策，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
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研究
确定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和重大科
研项目，统筹布局国家实验室等战
略科技力量，统筹协调军民科技融
合发展等，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
调机构。

中央科技委员会办事机构职
责由重组后的科学技术部整体承
担。

保留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服
务党中央重大科技决策，对中央科
技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作为中
央科技委员会领导下的学术性、专
业性专家委员会，不再作为国务院
议事协调机构。

不再保留中央国家实验室建
设领导小组、国家科技领导小组、
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
设领导小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
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省级党委科技领域议事协调
机构结合实际组建。

（四）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
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
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
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
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
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
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
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
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等，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

中央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国
家信访局。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
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

院直属机构。
中央社会工作部划入民政部

的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建设、拟订社会工作政策等职
责，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
基层政权建设。划入中央和国家
机关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归口承担的
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建设职
责，划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办公室的全国志愿服务工作
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
等职责。

省、市、县级党委组建社会工

作部门，相应划入同级党委组织部

门的“两新”工委职责。

（五）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

室。承担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依法治港治

澳、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

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方

面的调查研究、统筹协调、督促落

实职责，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基础上组建，作为党中央办事机

构，保留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牌

子。

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务院港澳

事务办公室。

二、深化全国人大机构改革

（六）组建全国人大常委会代

表工作委员会。负责全国人大代

表名额分配、资格审查、联络服务

有关工作，指导协调代表集中视

察、专题调研、联系群众有关工作，

统筹管理全国人大代表议案建议

工作，负责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监督

管理，统筹全国人大代表学习培训

工作，指导省级人大常委会代表工

作等，承担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作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委员会。

三、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

（七）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

加强科学技术部推动健全新型举

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

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

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等职能，强

化战略规划、体制改革、资源统筹、

综合协调、政策法规、督促检查等

宏观管理职责，保留国家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国家实验室建

设、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技术

转移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和产学研结合、区域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科技监督评价体系建设、科
研诚信建设、国际科技合作、科技
人才队伍建设、国家科技评奖等相
关职责，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将科学技术部的组织拟订科
技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和政策、
指导农村科技进步职责划入农业
农村部。将科学技术部的组织拟
订科技促进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
职责分别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等部门。将科学技术部的
组织拟订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
规划和政策，指导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
科技园区建设，指导科技服务业、
技术市场、科技中介组织发展等职
责划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科学
技术部的负责引进国外智力工作
职责划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加挂国
家外国专家局牌子。

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
机制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
执行和专业机构管理体制，调整科
学技术部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协调管理、科研项目资
金协调评估等职责，将科学技术部
所属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划入
农业农村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
心划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
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科学技术部
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划入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仍
由科学技术部管理。

科学技术部不再保留国家外
国专家局牌子。

地方政府科技部门职责结合
实际进行调整。

（八）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
金融业监管，强化机构监管、行为
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
监管，统筹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加强风险管理和防范处置，依
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作为国务院
直属机构。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
上组建，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控
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
责、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投资者

保护职责划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

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

（九）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

改革。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

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

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

门 地 方 派 出 机 构 设 置 和 力 量 配

备。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

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

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

（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直
属事业单位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
构，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职责，划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企业债
券发行审核职责，由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公司（企业）
债券发行审核工作。

（十一）统筹推进中国人民银
行分支机构改革。撤销中国人民
银行大区分行及分行营业管理部、
总行直属营业管理部和省会城市
中心支行，在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 市）设立省级分行，在深圳、大

连、宁波、青岛、厦门设立计划单列
市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
保留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牌
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中国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合署办公。

不 再 保 留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县
（市）支行，相关职能上收至中国人

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对边境
或外贸结售汇业务量大的地区，可
根据工作需要，采取中国人民银行
地（市）中心支行派出机构方式履
行相关管理服务职能。

（十二）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体制。按照国有金融资本出资
人相关管理规定，将中央金融管理
部门管理的市场经营类机构剥离，
相关国有金融资产划入国有金融
资本受托管理机构，由其根据国务
院授权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

（十三）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工
作人员统一规范管理。中国人民
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
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均
使用行政编制，工作人员纳入国家
公务员统一规范管理，执行国家公
务员工资待遇标准。

（十四）组建国家数据局。负
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
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
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
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由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管理。

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
员会办公室承担的研究拟订数字
中国建设方案、协调推动公共服务
和社会治理信息化、协调促进智慧
城市建设、协调国家重要信息资源
开发利用与共享、推动信息资源跨
行业跨部门互联互通等职责，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的统筹推
进数字经济发展、组织实施国家大
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要素基础制度

建设、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建设

等职责划入国家数据局。

省级政府数据管理机构结合

实际组建。

（十 五）优 化 农 业 农 村 部 职

责。为统筹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

心的“三农”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将国家乡村振兴局的牵头

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组织拟

订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重点地

区帮扶政策，组织开展东西部协

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研究提出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相关
资金分配建议方案并指导、监督资
金使用，推动乡村帮扶产业发展，
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发
展等职责划入农业农村部，在农业
农村部加挂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

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
后的过渡期内，有关帮扶政策、财
政支持、项目安排保持总体稳定，
资金项目相对独立运行管理。

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乡村振
兴局。

省、市、县级乡村振兴机构职
责划入同级农业农村部门。

（十六）完善老龄工作体制。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
养老服务，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的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
老龄化政策措施、承担全国老龄工
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等职责划入
民政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改设在民政部，强化其综合协
调、督促指导、组织推进老龄事业
发展职责。

中国老龄协会改由民政部代
管。

（十七）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
制。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
护、管理和服务水平，将国家知识

产权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

机构。商标、专利等领域执法职责

继续由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承

担，相关执法工作接受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业指导。

四、深化全国政协机构改革

（十八）优化全国政协界别设

置。全国政协界别增设“环境资源

界”。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界别整合，

设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

全国青年联合会”界别。优化“特

别邀请人士”界别委员构成。

五、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

（十九）精减中央和国家机关

人员编制。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

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 5%的比例进

行精减，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

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中央垂管

派出机构、驻外机构不纳入统一精

减范围，根据行业和系统实际，盘

活用好存量编制资源。

地方党政机关人员编制精减

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

委结合实际研究确定。县、乡两级

不作精减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站在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充分认识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坚决维护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权威性和严肃性，坚定改革信心和
决心，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
任，不折不扣把机构改革任务落到
实处。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统筹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组织实施工作。

地方机构改革由省级党委统一领

导，改革方案报党中央备案。中央
层面的改革任务力争在 2023 年年
底前完成，地方层面的改革任务力

争在 2024 年年底前完成。推进机

构改革情况和遇到的重大问题及
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记
者 赵旭 任超）16 日 9 时 20 分，伴
随汽笛鸣响，一列满载建材、家
电、服装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北
京 平 谷 地 方 铁 路 马 坊 站 缓 缓 开
出，驶向千里之外的莫斯科。这
是北京发出的首列直达欧洲的中

欧班列。
据了解，该中欧班列名为京平

综合物流枢纽中欧班列（北京-莫
斯科），共载 55 个集装箱，将从内
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境，一路
向西横贯俄罗斯，全程约 9000 公
里，预计 18 天后抵达莫斯科。

这趟列车上装着泰通国际运
输有限公司揽收的空调、鞋帽等
货物。“以前我们从北京往欧洲发
货时，要先转到河北、河南等地。
这趟班列开通后，北京的货物可
以直达欧洲，降低运输成本，提升
运输效率，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发

展机遇。”泰通国际运输有限公司
总经理楚逸啸说。

“这趟中欧班列启程，掀开了
北京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新篇
章，为整个首都区域外向型经济
发展，开辟了快捷高效的国际贸
易新通道。”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

尹航说。
平谷区是位于北京东北部的

郊区，被赋予“服务首都的综合性
物流口岸”功能定位。近年来，这
里全力规划建设京平综合物流枢
纽，国内外物流头部企业加速集
聚，大宗商品加速汇聚。

北京首列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发车

家庭托育点试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
收托不应超5人

据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记者 李恒）为
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国家卫生健康
委人口家庭司3月 15日发布《家庭托育点管理
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根据征求意见稿，家庭托育点是指利用住
宅，为 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
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场所，且收托人数
不应超过5人。

举办家庭托育点，应符合地方政府关于住
宅登记为经营场所的有关规定，并向所在地市
场监管部门依法申请注册登记。登记名称中应
注明“托育”字样，在业务范围（或经营范围）明
确“家庭托育服务”。

家庭托育点应为婴幼儿提供生活照料、安
全看护、平衡膳食和早期学习机会，促进婴幼
儿身心健康发展。

征求意见稿规定，家庭托育点举办者应身
心健康，无精神病史，无犯罪记录。家庭托育
点照护人员还应符合下列条件：具有保育教
育、卫生健康等婴幼儿照护经验或相关专业背
景；受过婴幼儿保育、心理健康、食品安全、急
救和消防等培训。家庭托育点举办者同时是照
护人员的，应符合上述条件。

家庭托育点每一名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
婴幼儿。家庭托育点婴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应
小于9平方米。

家庭托育点应提供适宜婴幼儿成长的环
境，通风良好、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照明舒
适。家庭托育点不得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
室，不得设置在“三合一”场所和彩钢板建筑
内，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消防救援的铁栅
栏、防盗窗等障碍物。


